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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遵循平等自愿和诚

实信用原则，不会形成对关联方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2023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阅，公

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与执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预计金额 
2022 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河南浩天味

美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8,000 3,951.22 业务量未达预期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四川航佳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12,000 7,878.31 业务量未达预期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抚顺独凤轩

骨神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

公司 

- 40.22 -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千禾味业食

品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

公司 

- 39.60 - 

向关联人购买

设备 

成都海科机

械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8,000 3,642.42 业务量未达预期 

合计 28,000 15,551.77 -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数。 

（三）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3 年预计金

额 

本年年初至

2023 年 2 月

27 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河南浩天味

美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7,100 839.40 3,951.22 

2023 年随着餐

饮行业逐渐恢

复，预计业务

量增加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北京千喜鹤

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2,700 7.58 - 新增关联方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四川墨比品

牌优创科技

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4,500 29.49 - 新增关联方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四川航佳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11,500 1,204.72 7,878.31 

2023 年行业复

苏，预计业务

量有所提升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抚顺独凤轩

骨神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

公司 

1,000 22.78 40.22 

预计 2023 年

将开展新业务

合作 

向关联人

购买设备 

成都海科机

械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5,300 1,397.21 3,642.42 
2022 年业务量

未达预期 

合计 32,100 3,501.18 15,512.17 -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数。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四川航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四川航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11 月 18 日 

注册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长春路西三段 13 号 

注册资本：8231.58152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博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

博怀”）以自有资金认购四川航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航佳”）

股份，截至本公告日，持股比例为 17.70%，并向四川航佳委派一名董事。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第 6.3.3 条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三条的规定，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四川航佳

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二）成都海科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成都海科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06 年 06 月 13 日 

注册地点：成都市温江区永盛场镇社区 13 组 

注册资本：3,45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通用

零部件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销售；

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

销售；特种设备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

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电

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南博怀和公司管理层持股平台海南九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海

南九川”）以自有资金受让成都海科实际控制人持有的成都海科 4.95%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海南博怀、海南九川持股比例为 4.35%、0.60%。同时，海南博

怀向成都海科委派一名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

修订）》第 6.3.3 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三条的规定，

成都海科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河南浩天味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河南浩天味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21 年 11 月 02 日 

注册地点：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普惠路 78 号 23 层 240 号 

注册资本：133.33333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餐饮管理；酒店管理；外卖递送服务；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食品添加剂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

饮服务；小餐饮；食品销售；酒类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瑞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生投资”）以自

有资金认购浩天味美新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306,666.67 元，截至本公告日，瑞

生投资持股比例为 23%。同时，瑞生投资向浩天味美委派一名董事。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第 6.3.3 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三条的规定，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浩天味美属于本公

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浩天味美的实际控制人李浩杰、金国兰夫妇亦是“李想大虾”的创始人，在

本次增资前，李浩杰先生已提交办理其申请和注册的与“李想”、“李想大虾”

相关的全部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无偿转让至浩天味美全资子公司的手续。同

时，浩天味美及其全资子公司已与全部在营的“李想大虾”门店重新签署加盟协

议和品牌授权使用等协议，以保证以新的主体开展正常经营活动。“李想大虾”

在与公司以往交易中履约情况良好，业务合作关系稳定，均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 

（四）抚顺独凤轩骨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抚顺独凤轩骨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2001 年 10 月 11 日 

注册地点：辽宁省沈抚示范区沈东二路 61 号 

注册资本：13806.186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调味品生产，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货物进出口，软件开发，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餐饮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海南博怀、四川腾飞一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腾飞一号”）分别持有独凤轩的股权比例为 6.07%、0.96%，海南博怀

向独凤轩委派一名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

订）》第 6.3.3 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三条的规定，出

于谨慎性原则考虑，独凤轩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五）北京千喜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千喜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3 年 1 月 6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密云区康宝路 9 号院 1 号楼等 6 幢（2 幢 001 号） 

注册资本：307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餐饮管理；日用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



务派遣）；企业管理咨询；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职业中介活动；

烟草制品零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南博怀以受让老股和认购新股的方式合计持有北京千喜鹤股份 5.7143%。

同时，海南博怀向北京千喜鹤委派一名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6.3.3 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

第三条的规定，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北京千喜鹤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六）四川墨比品牌优创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四川墨比品牌优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19 年 1 月 24 日 

注册地点：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1268 号 1

栋 6 层 17 号 

注册资本：105.263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供应链管理服务；餐饮管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市场营销策划；新鲜水果批发；国内贸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

开发；软件销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企业管理咨

询；文化用品设备出租；装卸搬运；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瑞生投资和海南博怀通过受让老股和认购新股方式合计持有

墨比优创 9.95%股权。同时，公司向墨比优创委派一名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6.3.3 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关联方披露》第三条的规定，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墨比优创属于本公司关

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原料采购、设备采购和销售商品等关联交易，均遵

循公开、公平及公正的市场原则，关联交易经各方确认，交易价格按下列顺序确

定并执行，据实结算： 

(1) 执行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 

(2) 若无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为按照公平、诚信原则，根据市

场价格并以与无关联的第三方的交易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交易价格比

照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交易双方可随时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情况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因

此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 日 


